心胸外科手术器械采购需求公告16
发布时间：2019-09-23
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诚信的原则，拟于近期对本单位的心胸外科手术器械进行院内竞争性谈判，欢迎具有相关资质且有良好信誉和配送能力的单位（公司）参与竞争。
一、产品目录及数量：
1.1大血管手术器械（进口产品）
	手术器械名称
	数量
	产品描述

	笔式针持
	1把
	夹2-0针，长度23cm-25cm

	阻断钳
	3把
	5cm钳口，60度角，1*2齿

	阻断钳
	3把
	3cm钳口，60度角，1*2齿

	阻断钳
	1把
	10cm钳口，G型弯，2*3齿

	阻断钳
	1把
	10cm钳口，60度角，2*3齿

	两用镊
	1把
	2-0 头端Debakey齿，头端3.5mm，后部平台，长度23～25CM

	两用镊
	1把
	头端Debakey齿，头端1.5mm，后部平台，长度23～25CM


1.2腔镜手术器械
	手术器械名称
	数量
	产品描述

	胸腔止血钳
	2把
	DeBakey；双关节，弧高15mm，直角型，5*340mm，带锁扣，分离并阻断

	三角肺叶钳
	2把
	双关节，三角蛇形头部，头宽7mm，5*340mm，带横齿，抓持防滑并辅助均匀游离

	心脏手术剪
	1把
	双关节，钨钢刀头，弯头，5*340mm，无锁扣，剪肺叶或丝线

	胸腔组织钳
	1把
	双关节双动，子弹形头部，头宽10mm，有齿5*340mm，辅助游离，淋巴结抓持转运


二、供应商资质要求：
[bookmark: _GoBack]2.1基本资格条件
2.1.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1.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2.1.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2.1.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2.1.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2.2特定资格条件
2.2.1供应商为所投标产品制造商或经销商，若为经销商投标，须具备产品制造商认可的经销资格；
2.2.2须具有所投标产品有效期内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》，若注册证有附件的，还须提供附件《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》；
2.2.3所投标产品属三类医疗器械的，投标人须具备有效期内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》或《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》；所投标产品属二类医疗器械的，投标人须具备有效期内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》或《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》。
2.3供应商需具有完善的销售供应和售后服务保障体系。对于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须于接到采购人售后服务通知的1个工作日内，派专业人员上门处理相关服务需求。
2.4所投产品的销售业绩良好。
2.5供应商须提供以下资质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它要求的材料。
2.5.1营业执照（副本）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（副本）复印件；
2.5.2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
2.5.3生产企业委托代理经销授权书（原件和复印件加盖鲜章）；
2.5.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（须明确授权范围）及身份证明（复印件加盖鲜章）；
2.5.5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2.5.6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和"中国政府采购网"(www.ccgp.gov.cn)等渠道查询供应商信用记录；
2.5.7供应商《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》或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》（复印件加盖鲜章）；
2.5.8产品《医疗器械注册证》、《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》及其附件；属3C认证范围的必须提供3C认证书（复印件加盖鲜章）；
2.5.9提供所投产品销售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如销售合同或医院用户名单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；
2.5.10提供产品样品（供评标使用）；
2.5.11所投产品信息表、质量及售后服务保证书、所投产品的用户名单及产品介绍、彩页资料等材料。
三、供应商须知
3.1不得干扰招标方的评标活动，否则将废除其投标。
3.2若未中标，本院无义务对各投标单位做解释工作。
3.3应保证所有资料的真实性。如提供不真实的材料，无论其材料是否重要，投标单位需承担相应的后果及法律责任。
3.4理解并同意：最低报价非成交的唯一条件。
四、成交供应商要求
4.1实际配送的货物必须与投标时提供的样品一致，不能以次充好或提供假冒伪劣产品，否则本单位有权单方中止与中标人的供货协议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五、商务要求：
5.1质保期：≥3年；
5.2付款方式：验收合格后付95%货款，5%余款在质保期满后支付；
六、响应文件要求
6.1供应商应当按照需求公告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，对所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做出实质性响应，编制技术、商务条款差异表，同时编制完整的页码、目录；
6.2响应文件一式两份，其中正、副本各一份（注：封面应注明项目名称、供应商名称、联系人及电话，不需密封），报价一份（注：报价需密封）。
七、响应文件递交时限及联系方式
7.1递交时限：请于2019年9月26日下午5:00前将响应文件和所投产品样本交至招标办，逾期不再受理；
7.2递交地点：渝中区健康路1号（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大楼7楼7-5室）；
7.3联系人及电话：郭老师 63692226。
八、谈判时间及结果公示
8.1谈判时间及地点：另行通知
8.2采购人将评审结果报我院有权审批部门审批后，即以电话形式告之成交供应商，并在“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”网站（www.cq120.com.cn）上发布结果公告；
8.3采购人无义务向其他供应商解释未中标原因，投标文件概不退还。
